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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7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要求
一、一般财务事项

各单位年度财务报表涉及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净资产等是否全面、公允反映单位年度财务状况及各项经济活动真实性、合法性；是否按照《重庆市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实施细则》（渝财会〔2010〕20号）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财务信息公开情况；开展资金绩效评价情况。

二、重点财务事项

各单位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除一般财务事项外，应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1.内控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重点反映是否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要求，系统制定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建立健全经济活动风险定期评估机制情况；是否定期开展“小金库”治理，防范和杜绝“小金库”行为。

2.部门预算执行情况。重点反映各单位年初部门预算和年终部门决算执行情况，对比预决算差异并分析原因（包括具体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是否严格按批复预算执行（校内预算与批复部门预算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预算调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年度结余结转情况和存量资金情况等。

3.资助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反映是否按照要求对各类资助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资助政策执行是否到位，是否足额从学费、住宿费收入中按规定计提学生资助资金并足额安排使用，资助资金是否按规定及时发放。

4.规范教育收费情况。重点反映是否按照批准的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收费是否按规定使用票据，是否按要求进行收费公示，各项收费是否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否纳入单位财务统一核算管理并及时上缴财政专户。

5.债权债务管控情况。重点反映债权债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是否定期对债权债务情况进行清理，年度债权债务余额变化情况及主要原因，对超过一年及以上期限的债权债务逐项披露，有无利用应收、应付科目隐瞒收入和支出，或直接列收列支、套取现金等问题。

6.科研经费管理情况。重点反映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立完善情况，是否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和管理，科研经费开支范围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年度科研项目（包括纵向、横向和单位自立项目）经费结余情况，尚未结题科研项目情况。

7.政府采购管理情况。重点反映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情况，岗位设置是否相互牵制，工作职责是否明确，年度政府采购和招标工作开展情况，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及原因分析。

8.资产使用管理情况。重点反映货币性资产是否安全，实物资产账账、账实、账卡是否相符，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处置是否履行规定程序，对外投资行为是否执行集体决策，对外投资相关合同、协议、章程、记录、纪要等档案是否完整，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处置收益是否及时足额纳入单位统一核算管理，对校办企业管理监督情况。

9.支出管控情况。重点反映是否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严格“三公”经费管理；是否严格执行绩效工资政策，是否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外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和福利，是否利用科研经费相关政策变相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

10.基本建设管理情况。重点反映基本建设工程款项支付进度是否合规，资金支付手续是否完备，工程概算调整是否符合规定程序，是否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和有关转固手续。对已竣工交付使用但未进行竣工结算和有关转固手续的基本建设工程逐项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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